四、环境保护设施

4.1污染物治理设施

4.1.1废水

项目区的生活污水、冲洗地面废水、清洗废水实现清污分流，雨水经明沟外排，生产和生活污水统一由暗管排入渗滤液处理站进行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废水治理设施一览表见表4-1。

表4-1   本项目运营期废水治理设施

	废水类型
	生产工序
	治理设施
	工作状态
	排放去向
	排放量（m3/d）

	消毒废水
	清洗消毒间
	
	间断
	渗滤液站
	1.8

	清洗废水
	清洗消毒间
	/
	间断
	渗滤液站
	3.9

	生活污水
	职工生活
	/
	间断
	渗滤液站
	4.4

	渗滤液
	填埋库区
	渗滤液导排系统
	间断
	渗滤液站
	22.0


本项目生产废水产生环节具体如下：
（1）消毒废水主要来自清洗消毒车间对出入垃圾填埋场的机械设备消毒产生的消毒废水，产生量为1.8m3/d，由暗管排入渗滤液处理站进行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
（2）清洗废水主要来自清洗消毒车间对出入垃圾填埋场的机械设备清洗产生的清洗废水，产生量为3.9m3/d，由暗管排入渗滤液处理站进行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

（3）场区职工生活产生的生活污水，产生量为4.4m3/d，由暗管排入渗滤液处理站进行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

（4）垃圾填埋场填埋库区产生的垃圾渗滤液由渗滤液导排系统排至填埋场东北侧渗滤液处理站渗滤液收集池（350m3）内。产生量约为22.0m3/d，渗滤液导排系统约200m。
4.1.2废气

本项目废气为无组织排放废气。废气治理设施一览表见表4-2。

表4-2   本项目运营期废气治理设施

	排放方式
	废气名称
	生产工序
	治理设施
	工作状态
	排气筒高度

	无组织废气
	硫化氢
	填埋工序
	导气石笼
	间断
	/

	
	氨
	填埋工序
	导气石笼
	间断
	/

	
	臭气浓度
	填埋工序
	导气石笼
	间断
	/

	
	颗粒物
	填埋工序
	洒水降尘
	间断
	/

	
	甲烷
	填埋工序
	导气石笼
	间断
	/


本项目采取以下措施来防治无组织废气对外环境的影响：
（1）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由竖向石笼排出，竖向石笼随填埋层的增高而逐渐延伸至顶面，导气管始终高出顶面1m以上。石笼底部直绶填埋场场底。竖向石笼导气兼垂直导渗作用；

（2）在填埋区采取定期洒水降尘措施，有效减少因机械作业引起的扬尘以及风力起尘。
4.1.3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来自于运输车辆、推土机等机械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噪声治理设施一览表见表4-3。

表4-3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治理设施

	噪声源位置
	噪声源
	设备数量（台、套）
	工作状态
	治理措施

	汽车电子衡
	地磅房
	1
	间断
	限速标牌

禁笛标牌

	压实机
	填埋库区
	3
	间断
	限速标牌

禁笛标牌

	推土机
	填埋库区
	2
	间断
	

	挖掘机
	填埋库区
	2
	间断
	

	自卸卡车
	填埋库区
	2
	间断
	

	洒水喷药消毒车
	填埋库区
	2
	间断
	

	交通车
	垃圾填埋场
	1
	间断
	绿化隔离带

	工程巡视车
	垃圾填埋场
	3
	间断
	


本项目采取的防治噪声的措施：
（1）运输车辆、推土机等机械设备会产生一定的噪声，项目区周围设置绿化隔离带，其宽度约10m，有效减少因机械作业产生的机械噪声；

（2）立牌标出限速标牌及禁笛标牌；

（3）运行过程中对机械设备做日常保养，减小设备的噪声排放。
4.1.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职工生活垃圾。昌吉市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有限责任公司内运输车辆、推土机等机械设备由公司统一进行日常维护及保养，故不对项目区内废机油产生量进行统计分析，协议详见附件。
4.1.4.1生活垃圾处置方式

生活垃圾由厂区内分类垃圾箱统一收集，直接运至填埋库区处置。

4.1.4.2填埋场库区“白色污染”处置措施
运营单位在填埋库区四周设置钢丝网围栅栏，防止因风力及其他因素对周围环境造成“白色污染”。
4.1.4.3固体废弃物处置方式

表4-4   固体废弃物处置方式一览表

	序号
	固废名称
	产生量（t/a）
	污染源
	排放去向
	备注

	1
	生活垃圾
	5.6
	职工生活
	填埋库区
	/


4.2其他环保设施

4.2.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填埋场库区设环库泄洪沟截流进库雨水及洪水对填埋场库区构成威胁，并定期清理泄洪沟，防止因排水不畅引起垃圾渗滤液溢出污染地下水水质。

昌吉市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了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公司主要领导负责。环委会下设环保职能办公室，主要负责组织、落实、监督企业内部的环保工作，同时负责环境保护事宜的联络和监督，公司定期召开例会，定期通报公司环保动态、环境管理监督检查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等。健全环境管理体系并使之正常运行，确保厂区内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昌吉市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编制了《昌吉市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在昌吉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备案编号为652301-2018-010-L。确保在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能采取针对性的、正确的处理措施应对突发环境污染事故，避免周围环境受到影响。
4.2.2规范化排污口
按照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的相关规定设置各类排污口，已按验收要求整改，并按相关要求规范张贴标识标牌。

4.2.3绿化工程

项目设有绿化带、培植草地、种植绿色植物，绿化面积30000m2。

4.3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4.3.1环保设施投资情况

项目设计总投资6480.4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54万元，占总投资的0.8%；实际投资637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646.5万元，占总投资的10.1%。项目环保投资明细见表4-5。
表4-5   本项目环保投资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元

	类别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

	
	环保措施
	数量

（台、套）
	投资费用

（万元）
	环保措施
	数量

（台、套）
	投资费用

（万元）

	废水
	/
	/
	/
	库区防渗系统
	1
	242.2

	
	SBR污水处理工艺
	1
	50
	渗滤液收集系统
	1
	219.3

	废气
	GZT 高效脱硫除尘器
	/
	4
	填埋气体导排系统
	1
	20

	
	/
	/
	/
	钢丝网围栅栏
	/
	73.9

	
	/
	/
	/
	洒水车
	2
	30

	其他
	/
	/
	/
	水土保持
	/
	20

	
	/
	/
	/
	厂区绿化
	/
	35.5

	
	/
	/
	/
	环境监测
	/
	5.6

	合计
	54
	646.5

	备注
	环评中未提及内容以“/”表示


4.3.2“三同时”落实情况

1、2002年7月，昌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技术咨询中心编制《阜康市城市垃圾厂（一期、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2002年8月28日，取得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关于《阜康市城市垃圾厂（一期、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评估意见，批号新环监站估书[2002]27号。

3、2002年9月，昌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技术咨询中心编制《新疆昌吉市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环境影响报告书补充报告》。
4、2002年10月16日，取得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关于《阜康市城市垃圾厂（一期、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批号昌州环管[2002]15号。
5、2002年11月21日，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昌吉市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批号新环监函[2002]246号。
2002年由昌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开工建设，2004年10月投入运营。
建设过程中执行国家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从项目“三同时”执行情况看，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已配套建设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治理设施。

表4-6   昌吉市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工程环评及批复落实情况
	类别
	环评要求
	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废气
	/
	要选择技术成熟可靠、污染物排放水平低的日处理5t焚烧处理医院垃圾和特种垃圾，燃料采用清洁生产燃料，除尘器采用高效旋风除尘技术处理达标，除尘效率达99%以上。焚烧后的残渣全部送至填埋区填埋
	落实；因医院等有害垃圾焚烧厂达不到环保要求，以委托编制《昌吉州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通过环境保护验收，取得昌吉回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的环境保护验收审批意见，昌州环评[2017]77号。

	
	生活区采暖锅炉在采用相应的脱硫除尘设备后烟尘及SO2可达标排放
	/
	落实；本项目区无燃煤锅炉，冬季采暖依托《昌吉州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区内300kw电蒸汽锅炉，热量满足场区冬季供暖使用的需要

	废水
	建议采用SBR工艺，对填埋场、堆肥车间的渗滤液及生活污水和洗车废水一起处理。据类比数据分析，上述工艺流程可以满足正常运行条件下的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并可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的二级标准要求
	市内垃圾收集点搞好地面简易防渗，同时设置渗滤液导流收集系统。
	落实；市内垃圾收集点已做简易防渗，同时设置了渗滤液导流收集系统。

	
	
	加强填埋区渗滤液导流收集、SBR法处理、回喷设施的运行管理及维护工作，确保其稳妥运行，防止渗滤液恶臭污染和因其沉积造成漫流和地下水污染
	落实；依据环保要求本工程渗滤液由渗滤液导排系统排至渗滤液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

	环境质量
	/
	运行期要加强对地下水的监控，严防地下水污染
	落实；生活垃圾填埋场定期针对地下水监测井进行监测，尚未发现地下水水质超标

	其他
	填埋场场底防渗材料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膜作防渗材料进行敷设，防渗及渗滤液导排系统设计，应严格按设计规范及施工要求进行
	同意垃圾处理厂填埋区底部采用HDPE土工膜作为防渗衬层，防渗衬层上加铺300g/m2无纺布作为保护层，无纺布上再铺设300mm厚的土层作为面层的防渗方案，要同时做好施工过程的监督、检测等工作以严格保证施工质量
	落实；填埋场场底及四侧壁均进行防渗处理，防渗材料使用2.0mm厚的HDPE土工膜；场底纵横坡铺设一层土工布，上敷土工膜，膜上再敷土工布作为保护层（详见附件8）

	
	/
	加强垃圾收集站和垃圾装运的管理，严防垃圾飞扬和散落，保持沿线市容环境清洁卫生
	落实；垃圾转运站至垃圾场的运输过程中采用封闭式垃圾箱进行运输

	
	/
	认真开展填埋场防爆、防白色污染、防风蚀扬尘、防病害，水土保持工作，确保其安全、稳定运行
	落实；昌吉市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编制了《昌吉市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在昌吉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备案编号为652301-2018-010-L

	
	/
	施工期弃土地点及日常填埋的取土地点的位置要得到当地环保部门的认可，同时加强取弃土的管理，严防造成扬沙污染和植被破坏
	落实；施工期弃土地点及日常填埋的取土地点的位置得到了当地环保部门的认可，针对取弃土加强了管理，未造成扬沙污染和植被破坏

	
	/
	因地制宜，搞好填埋场区、弃土场区的绿化美化工作
	落实；生活垃圾填埋场绿化面积30000m2

	
	/
	现有垃圾填埋场必须通过“以新代老”配套资金进行彻底的稳定和无害化封场作业，并搞好厂区地表绿化和硬化
	落实；生活垃圾填埋场尚未运行至封场阶段，厂区已做道路硬化及地表绿化


4.4“三废”排放汇总对比表

实际建成后的三废排放情况与环评报告三废排放情况对比可见下表：

表4-7    “三废”排放汇总对比表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污染物

名称
	环评排放量

（t/a）
	验收排放量

（t/a）
	建设排放量

（t/a）
	增减量

（t/a）

	固

废
	一般固废
	生活垃圾
	/
	5.6
	5.6
	/

	备注
	/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建设项目环评报告书的主要结论与建议

表5-1   环境影响报告主要结论及建议一览表
	污染类别
	排放源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废水
	填埋场
	渗滤液
	暂存贮存池或回喷
	/

	
	高温堆肥
	
	
	

	
	职工生活
	生活污水
	
	

	废气
	填埋区
	扬尘
	定期洒水降尘

场区绿化
	尘污染物得到有效控制

	
	进场公路
	
	
	

	
	厂区通道
	
	
	

	
	填埋区
	甲烷
	及时覆土、压实
	/

	
	
	H2S
	
	

	
	
	NH3
	
	

	
	焚烧炉
	烟尘
	高效低阻力

旋风除尘器
	对评价区域大气环境无影响

	
	
	SO2
	
	

	
	
	NOx
	
	

	
	
	二噁英
	
	

	
	供热锅炉
	烟尘
	GZT湿法脱硫除尘器
	达标排放

	
	
	SO2
	
	

	
	
	NOx
	
	

	噪声
	机械设备
	厂界噪声
	采取减震、设消声器等措施
	厂界噪声达标

	固废
	焚烧炉
	炉渣
	贮渣场
	/

	
	堆肥工艺
	筛上物
	/
	/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
	/

	其他
	垃圾作业面
	细菌、蚊蝇
	定期进行药物喷洒
	场区及其周围卫生质量状况将大大有所改善，场区微生物的浓度应在28220-49258个/m3之间

	
	管理区
	
	
	

	
	运输车辆
	
	
	

	
	浸出液集水池
	
	
	


5.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审批决定

2002年11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出具关于《阜康市城市垃圾厂（一期、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新环监函[2002]246号，具体内容如下：

你处报送的《阜康市城市垃圾厂（一期、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及昌吉州环保局关于报告书的审查意见（昌州环管[2002]15号）均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同意新疆环境监测中心站关于报告书的评估意见（新环监站估书[2002]27号）。该报告书经新疆环境保护技术咨询中心修改完善后编制规范、内容全面，同意作为昌吉市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工程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依据。

二、在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行期间须认真组织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特提出如下要求：
1、同意垃圾处理厂填埋区底部采用HDPE土工膜作为防渗衬层，防渗衬层上加铺300g/m2无纺布作为保护层，无纺布上再铺设300mm厚的土层作为面层的防渗方案，要同时做好施工过程的监督、检测等工作以严格保证施工质量。运行期要加强对地下水的监控，严防地下水污染。市内垃圾收集点搞好地面简易防渗，同时设置渗滤液导流收集系统。

2、要选择技术成熟可靠、污染物排放水平低的日处理5t焚烧炉处理医院垃圾和特种垃圾，燃料采用清洁生产燃料，除尘器采用高效旋风除尘技术处理达标，除尘效率达99%以上。焚烧后的残渣全部送至填埋区填埋。

3、加强垃圾收集站和垃圾装运的管理，严防垃圾飞扬和散落，保持沿线市容环境清洁卫生。

4、认真开展填埋场防爆、防白色污染、防风蚀扬尘、防病害和水土保持工作，确保其安全、稳定运行。

5、加强填埋区渗滤液导流收集、SBR法处理、回喷设施的运行管理及维护工作，确保其稳妥运行，防止渗滤液恶臭污染和因其蓄积造成漫流和地下水污染。

6、施工期弃土地点及日常填埋的取土地点的位置要得到当地环保部门的认可，同时加强取弃土的管理，严防造成扬沙污染和植被破坏。

7、因地制宜，搞好填埋场区、弃土场区的绿化美化工作。

8、现有垃圾填埋场必须通过“以新代老”配套资金进行彻底的稳定和无害化封场作业，并搞好厂区地表绿化和硬化。

9、应经常收集、听取市民和有关单位对于垃圾处理工程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充分考虑其对社会生活和市容环境的实际影响，改进工程的环保工作。

三、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制度。委托昌吉州环保局负责本项目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项目完工后，要按规定程序申报试生产及申请验收，经自治区环保局组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六、验收执行标准

6.1废气验收执行标准

表6-1   废气允许排放浓度     单位：mg/m3
	污染源
	污染物名称
	排气筒高度（m）
	标准限值
	标准来源

	
	
	
	排放浓度（mg/m3）
	排放速率（kg/h）
	

	无组织废气
	NH3
	/
	1.5
	/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1 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

	
	H2S
	/
	0.06
	/
	

	
	臭气浓度（无量纲）
	/
	20
	/
	

	
	甲烷
	/
	0.1
	/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

	
	颗粒物
	/
	1.0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有组织废气
	NH3
	15
	/
	4.9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1 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

	
	H2S
	15
	/
	0.33
	

	
	臭气浓度（无量纲）
	15
	2000
	/
	

	备注
	甲烷：工作面上2m以下、以体积百分比（%）表示


6.2噪声验收执行标准

本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具体标准限值见表6-2。
表6-2   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标准限值
	昼间
	夜间
	标准来源

	2类
	60 dB（A）
	50 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6.3环境质量执行标准

6.3.1地下水评价标准
表6-3   基本控制项目排放标准     单位：mg/L（pH无量纲）
	序号
	控制污染物
	Ⅲ类标准
	标准来源

	1
	pH值
	6.5≤pH≤8.5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Ⅲ类标准。

	2
	总硬度（mg/L）
	≤450
	

	3
	溶解性总固体（mg/L）
	≤1000
	

	4
	耗氧量（mg/L）
	≤3.0
	

	5
	氨氮（mg/L）
	≤0.50
	

	6
	硝酸盐氮（mg/L）
	≤20
	

	7
	亚硝酸盐氮（mg/L）
	≤1.00
	

	8
	硫酸盐（mg/L）
	≤250
	

	9
	氯化物（mg/L）
	≤250
	

	10
	挥发性酚类（mg/L）
	≤0.002
	

	11
	氰化物（mg/L）
	≤0.05
	

	12
	砷（mg/L）
	≤0.01
	

	13
	汞（mg/L）
	≤0.001
	

	14
	六价铬（mg/L）
	≤0.05
	

	15
	铅（mg/L）
	≤0.01
	

	16
	氟化物（mg/L）
	≤1.0
	

	17
	镉（mg/L）
	≤0.005
	

	18
	铁（mg/L）
	≤0.3
	

	19
	锰（mg/L）
	≤0.10
	

	20
	铜（mg/L）
	≤1.00
	

	21
	锌（mg/L）
	≤1.00
	

	22
	总大肠菌群（MPNb/100ml）
	≤3.0
	


6.3.2土壤评价标准

表6-4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基本项目）

	序号
	控制污染物
	标准限值
	标准来源

	1
	pH值（无量纲）
	/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表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基本项目）

	2
	砷（mg/Kg）
	20
	

	3
	镉（mg/Kg）
	20
	

	4
	铜（mg/Kg）
	2000
	

	5
	铅（mg/Kg）
	400
	

	6
	汞（mg/Kg）
	8
	

	7
	镍（mg/Kg）
	150
	


七、验收监测内容

7.1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通过对生活污水、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厂界噪声、固体废物等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及各类污染设施治理效率的监测，表明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良好。具体监测内容如下：

7.1.1废气监测
表7-1   废气监测内容
表4-1   废气监测内容
	废气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无组织废气
	填埋区西南侧扇形布设1个参照点，东北侧布设3个监测点
	甲烷
	4次/天

共2天

	
	在项目区西南侧扇形布设1个参照点，东北侧布设3个监测点
	NH3、H2S、

臭气浓度、颗粒物
	4次/天

共2天

	
	城北转运站西南侧扇形布设1个参照点，东北侧布设3个监测点
	NH3、H2S、

臭气浓度、颗粒物
	4次/天

共2天

	有组织废气
	垃圾分拣中心除臭设施排气筒监测口
	NH3、H2S、

臭气浓度
	3次/天

共2天

	有组织废气
	城北转运站除臭设施排气筒监测口
	NH3、H2S、

臭气浓度、颗粒物
	3次/天

共2天

	备注
	具体布点方案依据项目区当天风向进行布设


7.1.2厂界噪声监测

表7-2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

	地址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频次

	项目区
	东侧厂界外1m处
	厂界噪声
	昼夜各1次

连续监测2天

	
	南侧厂界外1m处
	
	

	
	西侧厂界外1m处
	
	

	
	北侧厂界外1m处
	
	

	城北转运站
	东侧厂界外1m处
	厂界噪声
	昼夜各1次

连续监测2天

	
	南侧厂界外1m处
	
	

	
	西侧厂界外1m处
	
	

	
	北侧厂界外1m处
	
	


7.2环境质量监测

7.2.1地下水质量监测
表7-3   地下水 质量监测内容
	检测

类型
	监测点位
	点位坐标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地下水
	本底井
	E87°06′27″

N44°05′00″
	pH值、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氨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硫酸盐、氯化物、挥发性酚类、氰化物、砷、汞、六价铬、铅、氟化物、镉、铁、锰、铜、锌、粪大肠菌群
	2次/天

共2天

	
	排水井
	E87°06′28″

N44°04′48″
	
	

	
	污染扩散井

2口
	E87°06′29″

N44°05′03″

E87°06′46″

N44°04′50″
	
	

	
	污染监视井

2口
	E87°06′51″

N44°04′56″

E87°06′51″

N44°04′57″
	
	


7.2.2土壤质量监测

表7-4   土壤 质量监测内容

	检测

类型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土壤
	办公生活区

填埋库区西侧空地

垃圾分拣中心西侧空地
	pH值、砷、镉、铜、铅、汞、镍
	1次/天

共1天

	备注
	表层样0~0.2m取样


八、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8.1监测分析方法

8.1.1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本次验收监测中无组织废气监测分析方法见表8-1。

表8-1   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废气类型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标准号

	无组织废气
	硫化氢
	居住区大气中硫化氢 卫生检验标准方法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GB 11742-1989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

	
	臭气浓度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T 14675-93

	
	甲烷
	气相色谱法
	CJ/T 3037-95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1995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修改单
	GB/T 15432-1995


8.1.2噪声监测分析方法

本次验收噪声监测采用的分析方法见表8-2。

表8-2   噪声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标准号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8.1.3环境质量监测

本次验收监测中环境质量监测分析方法见表8-3、8-4。

表8-3   地下水分析方法   单位：mg/L（pH无量纲）

	序号
	检测因子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标准号

	1
	pH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4-2006

	2
	耗氧量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综合指标 
	GB/T 5750.7-2006

	3
	硝酸盐氮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的法 

     
	HJ/T 346-2007

	4
	亚硝酸盐氮
	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GB 7493-87

	5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6
	汞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7
	镉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

	8
	六价铬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

	9
	砷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L

	10
	铅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5-87

	11
	总大肠菌群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标 
	GB/T 5750.12-2006


表8-4   土壤分析方法   单位：mg/Kg（pH无量纲）
	序号
	检测因子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标准号

	1
	pH值
	土壤pH的测定
	 NY/T 1377-2007

	2
	砷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2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定
	GB/T 22105-2008

	3
	镉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7141-1997

	4
	铜
	土壤质量 铜、锌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1997

	5
	铅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7141-1997

	6
	汞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2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定
	GB/T 22105-2008

	7
	镍
	土壤质量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1997


8.2监测仪器

根据被测污染因子特点选择监测分析方法，并确定监测仪器。本次验收监测使用的主要仪器设备见表8-5。

表8-5   主要监测采样仪器

	监测项目
	仪器设备名称
	仪器设备型号
	校准日期

	
	
	
	

	
	
	
	

	无组织排放废气
	大气与颗粒物组合采样器
	TH 3150
	2018年03月16日

	
	中流量大气采样器
	TH-150F
	2018年03月16日

	厂界噪声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型多功能声级计
	2018年04月20日


8.3人员资质

采样人员及检测人员均经过培训，持证上岗。

8.4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在验收监测期间，严格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05）的要求，对监测的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措施：

（1）在现场监测的仪器和实验室分析的仪器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技术要求；

（2）监测人员持证上岗；

（3）现场采样前和校准前对采样仪器和校准仪器均经有关部门校验合格。

8.5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噪声监测根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质量保证措施：

（1）监测时使用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使用期内的声级计；

（2）噪声统计分析仪在每次使用前需进行校验；

（3）灵敏度相差不大于0.5dB（A），若大于0.5dB（A）测试数据无效；

（4）噪声统计分析仪使用时需加防风罩；

（5）避免在风速大于5m/s及雨雪天气下监测。

